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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维保要求
乙方负责对竹溪县中医医院1号站、2号站污水处理系统设备的日常运行管理，含污水处理药剂、添加、日常污水处理工作记录台账、设备运行情况检查、设备维护保养维修等，确保污水处理后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》排放预处理标准。污水处理药剂由乙方自行负责采购。
为确保该院医疗污水出水水质到达排放标准，维修人员，应具有相关工作经验。
乙方根据甲方设备出现故障的报修通知，乙方优先安排维修人员上门维修。在接到通知后，应急事故，乙方必须在四小时内到达现场，普通维修。乙方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到达现场，乙方接到通知,未能及时维修，乙方需外聘维修人员产生的费用，由乙方负责。
所需配件，市场价格在人民币 200元以内的配件及配品，由乙方免费是供。市场价格超过人民币 200元由甲方承担，乙方不收取其他费用。
甲方有权根据设备的使用情况随时检查乙方的工作、维修记录。组织包括乙方在内的设备联合检查，并对乙方工作提出监督、警告和处理。
甲方有权随时制止乙方任何违章作业行为和方案执行。
